
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
河南省药品监管领域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
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清单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药监局机关各处

室、监管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进一步改进行政执法服务当前重点经济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（豫法政办〔2022〕11 号）工作要求，省药监局结合我省药

品监管工作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河南省药品监管领域从轻处

罚、减轻处罚和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清单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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